
第三章 采购项目技术、服务、商务及其他要求

（带“★”的参数需求为实质性要求，供应商必须响应并满足的参数需求，

采购人、采购代理机构应当根据项目实际需求合理设定，并明确具体要求。）

3.1 项目概况

本项目为南充市高坪区农业农村局南充市高坪区 2023 年中央财政产油大县奖励资金用

于“天府油菜”产业融合发展暨产油大县示范县有机无机复混肥料采购项目，一个包。

3.2 采购内容

3.2.1 标的清单

采购包 1：

采购包预算金额（元）: 1,812,500.00

采购包最高限价（元）: 1,812,500.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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县示范县有机无机

复混肥料采购项目

3.3 技术参数

采购包 1：

标的名称：南充市高坪区 2023 年中央财政产油大县奖励资金用于“天府油菜”产业融

合发展暨产油大县示范县有机无机复混肥料采购项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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★ 1

一）技术参数及配置要求

序

号

货物

名称
技术参数

单价最

高限价
数量

1

有 机

无 机

复 混

肥

1.有机质（以烘干基计）≥20%：总养分

(N+P205+K20)≥23.0%（以烘干基计）;

2.N≥11%，P205≥5%，K20≥7%；

3.水分≤12%;

4.PH:5.5-8.5；

5.粒度（（1.00mm-4.75mm 或 3.35mm-5.

60mm）c /% ）≥70

6.粪大肠菌群数≤100 个/g

7.蛔虫卵死亡率≥95%

8.氯离子含量≤15%

9.砷及其化合物含量（以 As 计）（mg/

kg）≤50

10.镉及其化合物含量（以 Cd 计）（mg

/kg）≤10

11.铅及其化合物含量（以 Pb 计）（mg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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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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/kg）≤150

12.铬及其化合物含量（以 Cr 计）（mg

/kg）≤500

13.汞及其化合物含量（以 Hg 计）（mg

/kg）≤5

14.钠离子含量/%≤3.0

15.缩二脲含量/%≤0.8

16.肥料含量实测值符合GB/T18877-202

0 有机无机复混肥料标注型及标明值要

求，其他有毒有害物质实测值符 GB3840

0-2019肥料中有毒有害物资的限量要求

标准；

18.包装要求：规格 25 千克/袋，覆膜彩

袋。

注：1-15 项技术指标以投标时提供的投

标产品第三方检验机构出具的检验报告

（带 CMA 标识）为准（复印件加盖鲜章）。

二）其他要求

1、成交供应商必须在施肥和作物生产过程中，按

时对农户进行相关指导培训。

2、严禁假冒伪劣产品，投标产品必须是原装正品，

符合采购相关文件要求，达到或优于相关国家标准。若

因产品质量及服务问题所造成的损失由供应商承担全

部责任。采购人有权到产地检查货物质量和生产进度。

3、质保期：所有货物要求自验收合格之日起至少

在作物一个生长周期内。



4、供应商所供产品必须是同一商标。

5、采购人不再支付除货款外的其他任何费用。

★ 2

★三）商务要求

1、服务期限：合同签订后 30 日内，成交供货商

须将货物送到采购人指定地点，并制作到户清册。

2、服务地点：采购人指定地点

3、报价是最终用户验收合格后的总价，包括货物

生产、包装、运输、上下车、仓储、抽样、检验、转

运、清册、保险、代理、培训、税费等的全部费用，

采购人不再支付供应商在完成供货及相关服务所产

生的其他直接或间接费用。

4、报价要求：本次采购有机无机复混肥料单价最

高限价 2900 元/吨，超过单价最高限价作无效投标处

理。

5、付款方式：合同签订生效之日起 ，达到付款

条件起 7 日，支付合同总金额的 30%；所有货物验收

合格后，达到付款条件起 7 日，支付合同总金额的 7

0%。

6、验收：按国家有关规定以及本项目的质量要求

和技术指标、成交供应商的响应文件及承诺与合同约

定标准及《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采购需求和履

约验收管理的指导意见》（财库〔2016〕205 号）文



件的要求进行。

7、其他未尽事宜，签订合同时双方协商确定。

3.4 商务要求

3.4.1 交货时间

采购包 1：

自合同签订之日起 30 日

3.4.2 交货地点

采购包 1：

采购人指定地点

3.4.3 支付方式

采购包 1：

分期付款

3.4.4 支付约定

采购包 1： 付款条件说明： 合同签订生效之日起支付预付款 ，达到付款条件

起 7 日内，支付合同总金额的 30.00%。

采购包 1： 付款条件说明： 所有货物验收合格后 ，达到付款条件起 7 日内，

支付合同总金额的 70.00%。

3.4.5 验收标准和方法

采购包 1：

按国家有关规定以及本项目的质量要求和技术指标、成交供应商的响应文件及承诺与合

同约定标准及《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采购需求和履约验收管理的指导意见》（财库

〔2016〕205 号）文件的要求进行。

3.4.6 包装方式及运输

采购包 1：

涉及的商品包装和快递包装，均应符合《商品包装政府采购需求标准（试行）》《快递

包装政府采购需求标准（试行）》的要求，包装应适应于远距离运输、防潮、防震、防锈和

防野蛮装卸，以确保货物安全无损运抵指定地点。

3.4.7 质量保修范围和保修期



采购包 1：

详见合同约定。

3.4.8 违约责任与解决争议的方法

采购包 1：

详见合同约定。

3.5 其他要求

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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